
附件八 

自願放棄第二或第三志願介聘學校切結書 

 

本人（        ）申請 115 學年度教師縣內介聘作

業，現欲等待第（   ）志願介聘學校（     國小）

缺額，切結自願放棄第二志願介聘學校（     國小）

或第三志願介聘學校（     國小），如因此無法達成

介聘，絕無異議。 

 

此致 

南投縣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115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